
 

 

 

独立董事关于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超募 

资金收购衢州东港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51%股权和对拟控股子公 

司衢州东港环保热电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作为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根据《关

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制度》等相关规章制度有关规定赋予独立董事的

职责，在仔细阅读了董事会提交的有关资料，听取了董事会情况介绍的基础上，基于独

立判断立场，现对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收购衢州东港环

保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港热电”）51%股权和对拟控股子公司衢州东港环保热电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港热电”）提供财务资助的事项进行审议并发表如下意见： 

 

一、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收购衢州东港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51%股权的独立意见 

相关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之前已经取得我们的事前认可，此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

会议的表决和决议程序合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使用超募

资金收购东港热电 51%股权有助于提高超募资金的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增强

公司的综合竞争力，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交易定价依据的资产评估

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定价客观、公允、合理；超募资金的使

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使用超

募资金进行此项交易，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2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对拟控股子公司衢州东港环保热电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为拟控股子公司东港热电提供财务资

助，可促进东港热电的发展，实现公司总体经营战略布局，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资金

占用费以不低于同期人民银行 1 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30%的标准收取，定价公允，不

损害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该交易具有必要性，且公平、合理，表决程序合

法有效，财务风险处于公司的可控范围内。因此，同意公司对东港热电提供此次财务资



 

助，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2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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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签字： 

 

 

 

                                                                  

   骆国良                      何江良                    章击舟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1月3日 


